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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 2018 年国卫、国森巩固提升目标任务 

组织管理 

1、健全新一轮创建组织机构和工作网络，县创建办人员、经费

满足工作需要。 

2、县委、县政府定期研究解决创建工作重点难点问题，主要领

导每季度检查调研创建工作 1次以上。 

3、建立城市创建和城市管理群众投诉平台，公示投诉电话，及

时核实和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投诉处理率 100%、群众对城市创建

满意率 90%以上。 

宣传教育 

1、县城公园、广场、车站、医院等人员聚集区和县城出入口设

置有新一轮创建工作宣传牌匾或科普宣传栏。 

2、县城主次干道沿街门店 LED 屏和大型广告屏滚动播报新一轮

创建宣传标语。 

3、县级媒体每周刊播新一轮创建工作动态 1 条以上，每月在市

级新闻媒体刊发创建工作稿件 2条以上。 

4、每季度开展 1 次创建文化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

等活动，提高公众文明意识。 

重点任务 

1、全面启动健康县城建设，推进“健康细胞”工程，建成健康

主题公园、健康步道、健康长廊等支持性环境，年内完成健康机关、

健康学校、健康医院、健康企业、健康社区示范工程各 5个以上。 

2、健全爱国卫生组织管理体系，扎实开展健康教育、病媒防制、

改水改厕、卫生创建等工作，落实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改善城中

村、城乡结合部、背街小巷、老旧小区环境卫生面貌,完成创建国家

卫生镇推荐 1个以上；完成农村改厕年度计划和病媒生物防制省级鉴

定。 

3、持续开展市容环境、交通秩序、食品安全等综合整治，保证

县城环境整洁、交通顺畅、秩序井然，规范“三小”、“五小”行业管

理。 

4、积极开展健康家庭和卫生示范户评选，按要求完成脱贫村卫

生创建任务，年内分别命名卫生示范户 100户、健康家庭 50户。 

5、提升现有创森示范点位建设管理水平，巩固公共绿地及道路、

水岸绿化成效，确保无缺株断行、毁坏绿地等现象；做好森林防火、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野生动植物保护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森林资源保

护管理，无破坏森林资源的重大案件发生。 

6、开展全民义务植树及认建认养，动员机关企事业单位、社区

（小区）和居民家庭开展增绿补绿护绿，窗口单位在办公场所、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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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摆放绿植花卉；开展园林单位（小区）、森林（生态）小镇、美

丽乡村等创建，推动身边持续增绿。 

7、各县城和重点镇要统筹规划滨河绿地和河防安保工程建设，

实现增绿和护水双赢目标；围绕建设“西北生态经济强市”和“陕西

省山林经济发展示范市”目标，加快林业产业建设，打造特色林业产

业园区 2个，不断彰显安康创森亮点。 

8、着力改进老城区绿化薄弱环节，新增屋顶、墙体立体绿化示

范建设 300平方米以上（其中汉阴、石泉、平利、旬阳 500平方米以

上），建成“绿化进万家”示范街区 1 个、示范居住区 1 个，培育评

选 500 个绿化示范户。 

9、对照创森指标认真做好 2017-2018 年度创森档案资料归集，

做到各类统计数据、支撑材料的归集不遗漏，按规定程序入档和收集

相关统计数据。 

专项任务 

1、平利县：加快建设进度，全面完成杨家梁统筹示范区道路绿

化工程，持续推进五峰山森林公园建设。 

2、旬阳县：完成上渡口、灵崖寺 G316国道两侧、吕河高新区、

党家坝至白柳沿线等城区出入口绿化景观工程，继续推进太极城森林

公园建设。 

3、汉阴县：完成凤凰山森林公园项目审批、可研与实施方案编

制、招商引资，启动凤台公园建设和凤台小区绿化，完成城西导流岛

绿化景观建设。 

4、石泉县：完成县城至后柳 541国道、古堰工业园区、江南大

道综合改造、江南人行道、云雾山项目等绿化。 

5、宁陕县：完成滨河公园改造提升项目建设。 

6、紫阳县：完成高速引线和迎宾大道绿化,新建城区东三叉路口、

紫阳港桥头、紫阳广场等处绿地 1000 平方米，通过省级生态园林县

城考核评估。 

7、岚皋县：积极创建国家园林县城，完成珍稀植物园绿化小品、

苗木花卉观光园、地电广场绿化工程，启动黄家河坝、罗景坪等道路

绿化。 

8、白河县：开展省级生态园林县城创建，完成麻松路和高迎路

道路绿化，在县城周边山体造林绿化 500亩。 

9、镇坪县：成功创建省级园林县城，完成“一河两岸水清岸绿”

工程，建成人行栈道花木、藤本植物立体绿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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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滨区 2018 年国卫、国森巩固提升目标任务 

组织管理 

1、整合创建工作队伍，健全新一轮创建网络，区创建办人员、

经费满足工作需要。 

2、区委、区政府定期研究解决创建工作重点难点问题，主要领

导每季度检查调研创建工作 1次以上。 

3、畅通群众投诉渠道，及时受理群众反映的城市创建和城市管

理方面投诉举报事项，处理率、回复率 100%，群众对城市创建满意

率 90%以上。 

宣传教育 

1、深入开展新一轮创建知识宣传培训，干部职工和居民群众创

建知识知晓率 90%以上。 

2、督促辖区单位和镇办社区整合创建工作宣传阵地，规范设置

宣传橱窗。 

3、督促城区各单位、门店利用网站、微信、微博、LED 屏、大

型广告屏滚动播报新一轮创建宣传标语。 

4、区级媒体每周刊播新一轮创建工作动态 5 条以上，每月在市

级新闻媒体刊发创建工作稿件 10条以上。 

5、每季度开展 1 次创建文化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

等活动，提高公众文明意识。 

重点任务 

1、全面推进“健康细胞”建设，每季度开展 1 次督导检查，年

内完成达标健康机关、健康学校、健康医院、健康社区各 5个。 

2、开展厕所革命，消除建成区内旱厕, 完成农村改厕年度计划

任务。 

3、健全城中村、城乡结合部清扫保洁队伍和环卫基础设施，实

施房前屋后、平交道口等公共部位黄土路面硬化绿化净化，保证高井、

金川、中渡、黄沟、周台、七里沟、陈家沟、木竹桥等城中村和城乡

结合部无乱排污水、乱倒垃圾和乱堆乱放。 

4、抓好老旧小区环境秩序精细化管理，完成老旧无物业小区改

造 5 个以上，设置健身设施，平整硬化小区路面，疏通排污管网，消

除私搭乱建、乱拉乱挂、乱堆乱放和垃圾污染。 

5、开展健康餐厅和食品安全示范店建设，实施餐厨垃圾集中收

集处置，建成上河街、党校路、兴安西路、汉城国际食品安全示范街

4条。 

6、完成西坝、南门、静宁等农贸市场提升改造提升和南正街民

俗特色街区建设，建成便民果蔬零售市场 5个以上，鼓励商户进店入

室规范经营，取缔新铺巷、魁星楼、静宁路等临时过渡市场，消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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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摊点和占道经营。 

7、按期完成城市创建民生项目，制定垃圾转运站、收集站、清

运车、机械化清扫设备、果皮箱、公厕建设计划并组织实施，启动南

环路、南环东路垃圾压缩站建设，完成文昌路、中渡路等早夜市油烟

集中净化设施建设。 

8、推进市容环境、交通秩序、河道沟渠、建筑工地、废旧回收

等综合整治，杜绝城市“十乱”现象反弹回潮，做好病媒孳生地调查

治理，保证病媒防制设施合格率 95%以上，孳生地治理达标率 90%以

上。 

9、落实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行动方案，强化食品安全、公共卫

生动态监管，保证“三小”、“五小”证照持有率 95%以上，规范管理

率 90%以上，加大公共场所和室内禁烟监督巡查，年内完成市、区级

无烟单位各 20个。 

10、启动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工作，完成方案制定，明确试点

区域，健全政策制度，开展宣传教育，配齐收集设施，完善清运系统。 

11、提升现有创森示范点位建设管理水平，巩固公共绿地及道路、

水岸绿化成效，确保无缺株断行、毁坏绿地等现象；做好森林防火、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野生动植物保护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森林资源保

护管理，无破坏森林资源的重大案件发生。 

12、开展全民义务植树及认建认养，动员机关单位、社区（小区）

和居民家庭开展增绿补绿护绿，窗口单位在办公场所、营业区域摆放

绿植花卉；开展园林单位（小区）、森林（生态）小镇、美丽乡村等

创建，推动建成区持续增绿。补植白天鹅广场枯死树木，完善兴安公

园绿化灌溉设施。 

13、紧紧围绕建设“西北生态经济强市”和“陕西省山林经济发

展示范市”目标，加快现代林业发展，建设特色林业产业园区 3个以

上。 

14、着力改进老城区绿化薄弱环节，按照相对集中原则完成垂直

绿化和屋顶绿化示范 500平方米以上；建成“绿化进万家”示范街区

2 个、示范居住区 1 个，培育评选 1000 个绿化示范户。做好张滩、

关庙、五里等集镇及周边山体绿化，造林成活率达到 85%以上；提高

瀛湖、流水、双龙、县河等生态旅游镇及生态旅游村建设水平。 

15、对照创森指标认真做好 2017-2018年度创森档案资料归集，

做到各类统计数据、支撑材料归集不遗漏，按规定程序入档和收集相

关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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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管委会、恒口示范区管委会、瀛湖旅游区管委会 

2018 年国卫、国森巩固提升目标任务 

组织管理 

1、整合创建工作队伍，健全新一轮创建网络，创建办人员、经

费满足工作需要。 

2、管委会定期研究解决创建工作重点难点问题，主要领导每季

度检查调研创建工作 1次以上。 

3、畅通群众投诉渠道，及时受理群众反映的城市创建和城市管

理方面投诉举报事项，处理率、回复率 100%，群众对城市创建满意

率 90%以上。 

宣传教育 

1、深入开展新一轮创建知识宣传培训，干部职工和居民群众创

建知识知晓率 90%以上。 

2、督促辖区单位和管辖(托管)社区、村组整合创建工作宣传阵

地,规范设置固定宣传橱窗。 

3、督促辖区单位、门店利用网站、微信、微博、LED 屏、大型

广告屏滚动播报新一轮创建宣传标语。 

4、每周编发新一轮创建工作动态 2 条以上，每月在市级新闻媒

体刊发创建工作稿件 4条以上。 

5、每季度开展 1 次创建文化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

等活动，提高公众文明意识。 

重点任务 

1、全面推进“健康细胞”建设，每季度开展 1 次督导检查，年

内完成达标健康机关、健康企业各 3个,完成50户健康家庭评选工作。 

2、结合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工作，制定垃圾房、转运站、

压缩站建设计划并组织实施，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宣传教育，配齐

收集设施，完善标识体系和清运系统，启动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 

3、强力推进市容环境、交通秩序、河道沟渠、建筑工地、废旧

回收等综合整治，杜绝城市“十乱”现象反弹回潮；做好病媒孳生地

调查治理，保证病媒防制设施合格率 95%以上，孳生地治理达标率 90%

以上。 

4、落实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行动方案，强化食品安全、公共卫

生动态监管，保证“三小”、“五小”证照持有率 95%以上，规范管理

率 90%以上，加大公共场所和室内禁烟监督巡查，年内完成市、区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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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烟单位各 5个。 

5、提升现有创森示范点位建设管理水平，推进森林公园和公共

游憩绿地建设，巩固公共绿地及道路、水岸绿化成效，确保无缺株断

行、毁坏绿地等现象；做好森林防火、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野生动植

物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无破坏森林资源的重大案

件发生。 

6、开展全民义务植树及认建认养，动员机关单位、社区（小区）

和居民家庭开展增绿补绿护绿，窗口单位在办公场所、营业区域摆放

绿植花卉；开展园林单位（小区）、森林（生态）小镇、美丽乡村等

创建活动，推动身边持续增绿。 

7、紧紧围绕建设“西北生态经济强市”和“陕西省山林经济发

展示范市”目标，加快现代林业发展，建成特色产业园区 1个以上(高

新区除外)。 

8、对照创森标准认真做好 2017-2018 年度创森档案资料归集，

做到各类统计数据、支撑材料的归集不遗漏，按规定程序入档和收集

相关统计数据。 

 

专项任务 

 

1、高新区管委会：开展厕所革命，消除建成区内旱厕，建成高

新农贸市场和建筑垃圾填埋场；做好托管村村容村貌和环境卫生管

理,在居尚社区、付家河社区设置健康小屋、健康步道和健康长廊，

配齐健身设施；完成永定路、高新七路延伸段、高新三路绿化、安康

大道绿化提升工程和波尔多庄园二期、花园沟社区二期、建民社区、

现代城四期绿化工作。 

2、瀛湖旅游区管委会：加强香溪洞公园、瀛湖景区的绿化管护、

森林资源保护及环境卫生管理工作，及时对毁损绿地补植补栽；全面

完成香溪健康步道修复工程，景区停车场树冠覆盖率达到 30%。 

3、恒口示范区管委会：抓好示范区内 316 国道、恒紫路、恒叶

路等主要交通要道沿线环境卫生和绿化提升，启动月河绿化景观提升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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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直各部门、各人民团体、中省驻安单位 

 2018 年国卫、国森巩固提升共性目标任务 

组织管理 

1、健全新一轮创建组织机构和工作网络，做到人员稳定，工作

运转正常。 

2、单位主要领导每月召开 1 次创建工作会议，每月检查调研创

建工作 1次以上。 

3、坚持将创建工作列入本部门、本行业年度综合目标考核内容，

严格考核奖惩。 

宣传教育 

1、整合创建工作宣传阵地，设置固定创建知识宣传橱窗，每季

度更换 1次宣传内容。 

2、每月组织干部职工或联合包联社区开展 1次“革除生活陋习、

争当文明市民”专题活动或不文明行为劝导活动。 

3、利用机关网站、微信、微博、LED 屏滚动播报新一轮创建宣

传标语，每月在市级新闻媒体或安康创建信息网刊发创建工作稿件 1

条以上。 

4、积极开展创建文化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等活动

4次以上，提高人民群众文明意识。 

重点任务 

1、落实门前四包责任，抓好单位公共区域、食堂公厕、垃圾收

集点、家属区等重点部位环境卫生日常管理，做到环境整洁、窗明几

净、绿化美化；每月组织对包联社区卫生死角进行 1次清理整治。 

2、督促指导本部门、本系统下属单位及服务管理对象做好爱国

卫生、病媒防制、环境秩序、食品安全、绿化美化等工作，每季度开

展 1 次督导检查和考核评比。 

3、做好脱贫村卫生创建包联工作，启动健康机关建设，落实健

康体检、健康干预和工间操制度，开展无烟单位创建，每季度举办 1

次健康知识讲座，组织 1次符合单位特点的健身和竞赛活动。 

4、按照单位卫生纳入社区统一管理的要求，配合所属和包联社

区做好街巷、小区等公共区域环境秩序维护和城市创建公益活动 4

次以上。 

5、组织本系统各单位及干部职工开展植绿护绿和园林单位、绿

化家庭创建，健全单位绿地植物标示标牌和爱绿护绿提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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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直重点部门 2018 年国卫、国森巩固提升专项任务 

部门名称 专项任务内容 

市委办 

1、协调市委领导每季度调研、督导城市创建和城市管理工作 1

次以上。 

2、每半年协调市委领导对包联社区新一轮创建工作和创建民生

项目落实情况进行 1次检查、调研，并帮助解决难点问题。 

市人大办 

1、协调市人大领导每半年对包联社区新一轮创建工作和创建民

生项目落实情况进行 1次检查、调研，并帮助解决难点问题。 

2、组织人大代表对城市创建和城市管理工作进行视察 1次以上。 

市政府办 

1、协调市政府领导每季度调研、督导城市创建和城市管理工作

1次以上。 

2、每半年协调市政府领导对包联社区新一轮创建工作和创建民

生项目落实情况进行 1次检查、调研，并帮助解决难点问题。 

市政协办 

1、协调市政协领导每半年对包联社区新一轮创建工作和创建民

生项目落实情况进行 1次检查、调研，并帮助解决难点问题。 

2、组织政协委员对城市创建和城市管理工作进行视察 1次以上。 

市委宣传部 

1、组织安康电视台、安康日报社、安康广播电台等市级媒体继

续办好“市民访谈”、“曝光台”等创建栏目。 

2、统筹安康知名网站、论坛、微信、微博、客户端等新媒体、

自媒体宣传平台，每月刊播创建新闻及公益广告不少于 100条。 

市政法委 

强化治安防控、交通和消防安全管理，每季度组织开展 1次公共

安全防范知识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活动，按要求落实重

点行业、重点场所、重点部位专项检查，确保不发生重大安全事故。 

市发改委 
按照新一轮城市创建工作需要，做好各类创建及城市管理等基本

建设项目向上争取和立项、报批等工作。 

市教育局 

1、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做好学校健康教育工作，落实中小

学生健康体检和健康评价，开展健康干预和主题宣讲活动 2次以上。 

2、组织开展无烟学校创建，年内新增市级无烟学校 10个以上。 

3、组织全市中小学生开展城市创建知识竞赛活动 2 次以上，各

县区中小学校举办生态文明讲座 2场以上，中心城区中小学生参与文

明绿色环保体验活动 4次以上。 

市民政局 

1、督促指导汉滨区、高新区全面开展健康社区建设，年内分别

新增达标健康社区 5个和 2 个以上。 

2、规划、组织对十天高速沿线可视范围墓地进行绿化，持续开

展以香溪洞为重点的侵占林地乱埋乱葬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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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名称 专项任务内容 

市林业局 

1、紧紧围绕建设“西北生态经济强市”和“陕西省山林经济发

展示范市”目标，突出抓好以茶叶、核桃、林下经济等为主的林业产

业，新增市级林业园区 25个，创建山林经济示范县 2个以上。 

2、组织开展省级森林城市、森林小镇创建，确保 1 个县获得省

级森林城市命名；联合汉滨、旬阳编制《安康湖林业生态综合治理项

目》规划，并力争年内实施。 

3、对照创森标准认真做好 2017-2018 年度创森档案资料归集，

做到各类统计数据、支撑材料的归集不遗漏，按规定程序入档和收集

相关统计数据。 

市国土局 

1、做好已征待供土地环境卫生整治和过渡性绿化。 

2、做好中心城区周边移民安置社区环境卫生、绿化美化工作。 

3、加大对香溪洞公园及周边规划区内违规违法用地的整治和查

处力度。 

市财政局 
按照新一轮城市创建工作需要，将创建工作经费和创建民生项目

奖补资金列入财政预算并及时拨付。  

市人社局 
做好公益性岗位人员工资保障和监督管理，年内为中心城区内镇

办、社区、村组新增公益性岗位 200名以上。 

市公安局 

1、做好交通秩序、禁鸣禁放和规范养犬等整治管理，每季度开

展 1 次社会治安、道路交通法律法规知识宣传，加大重要节点、大型

活动安全保卫、交通疏导和排查治理，控制重大安全事故和生命财产

损失。 

2、完成中心城市道路交通微循环管控措施方案制定和组织实施，

推进 113联勤联动交通管理，严肃查处乱停乱放、乱穿马路等交通违

法行为，保证交通秩序顺畅。 

市环保局 

1、制定保卫蓝天行动年度计划，牵头组织减煤、抑尘、禁燃、

治源专项整治和督导检查，每半年通报 1次检查结果。及时查处和纠

正环境污染及噪音扰民行为。 

2、加强生活饮用水水源地和一、二级保护区日常监管，按要求

设立保护设施，每半年开展 1次医疗废物处置、工业污水排放和入河

污染源调查执法，确保生活饮用水和汉江出境断面水质达标；不断提

升水源地绿化水平，做到水源地绿化覆盖率达 80%以上。 

3、对照创森标准认真做好 2017-2018 年度创森档案资料归集，

做到各类统计数据、支撑材料的归集不遗漏，按规定程序入档和收集

相关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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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名称 专项任务内容 

市规划局 

1、在中心城区总体规划修编中科学合理编制市场、公厕、垃圾

转运、停车场地、健身广场、健康公园等城市基本要素布局规划。 

2、指导完成中心城区市容环境卫生专项规划的审定工作。 

3、组织引导建设单位开展屋顶、墙面立体绿化示范 500平方米以上。 

市住建局 

1、强化市政设施建设管理，及时修缮城区坑凹、破损路面及人行

道地砖，做好交通护栏、路牌、标识、标线管理维护和日常保洁，保证

中心城区道路路面平整硬化，亮化美化设施完好，亮灯率 98%以上。 

2、强化市政建筑工地管理，建筑工地达到“6个 100%”；完善中

心城市污水管网收集系统，完成中心城市垃圾处理场和污水处理厂提

标改造，落实城区人居环境改善监督管理，每季度开展 1次督导检查，

消除 “三堆六乱”和污水直排。 

3、加强中心城区公共绿地和行道树绿化养护，消除缺株断垄、

枯苗死苗和垃圾污染；多措并举推进城市增绿，中心城区新增公共绿

地 30 万平方米，完成小区屋顶、墙面立体绿化示范建设 500平方米，

实施拆公还绿工程，不断提升老城区绿量。 

4、实施城乡结合部市容景观建设，积极推进城区出入口建筑立

面改造，开展户外广告和门头牌匾治理，落实大型广告牌匾和ＬＥＤ

显示屏 30％的版面用于创建公益广告宣传的要求。 

5、对照创森标准认真做好 2017-2018 年度创森档案资料归集，做到各

类统计数据、支撑材料的归集不遗漏，按规定程序入档和收集相关统计数据。 

市城管局 

督促指导汉滨区、高新区做好市容秩序、环境卫生、渣土运输、

露天焚烧等专项整治，规范占道经营和流动摊点管理；持续做好安康

大道、高新大道、金州路、兴安路、育才路等 8条示范街管理，落实

道路扬尘污染治理，中心城区主要道路机械化清扫率 90%以上。 

市交通局 

1、督促指导车站码头等窗口单位落实环境卫生清扫保洁责任和

公共场所控烟干预措施，确保交通窗口单位和公共交通工具干净整

洁、秩序井然。 

2、每季度开展 1 次公共交通运营质量执法检查，督促公交、出

租等客运车辆和各客运站循环播报城市创建等公益广告，开展 1次文

明绿色环保公益活动。 

3、协调白泉公司完成十天高速五里出口和安康西出口的绿化提

升，实现大绿量立体化的生态景观效果；加快推进县乡公路绿化提升，

打造公路绿化精品。 

4、对照创森标准认真做好 2017-2018 年度创森档案资料归集，

做到各类统计数据、支撑材料的归集不遗漏，按规定程序入档和收集

相关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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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名称 专项任务内容 

市扶贫局 

将农村环境卫生、旱厕改造等工作纳入精准脱贫帮扶内容，做好

脱贫村、脱贫户旱厕改造监督管理，年内完成建成区“四办三镇”范

围所有在册贫困户旱厕改造任务。 

市公路局 

1、做好国省道公路清扫保洁和垃圾收集清运，落实安旬路、安

平路、安岚路、安恒路、瀛湖快干等城区出入口公路沿线专项治理，

及时修补破损路面，疏通排水沟渠，消除乱堆乱倒和扬尘污染。 

2、启动安旬公路绿化，完成 S207（安康-岚皋-镇坪）、S308（安

平路）等绿化提升。 

市水利局 

1、加强汉江、月河、吉河、黄洋河、屈家河等河道沟渠综合治

理和护岸环境卫生、绿化管护，栽植耐水、净水植物，保持水岸林木

绿化率达 80%以上；督促汉滨区、高新区做好农村安全饮水工程水质

监测和设施维护，保证农村生活饮用水水质达标。 

2、对《安康市森林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未完成的 610.14公顷水

岸绿化任务（其中江河水岸林 523.58公顷、水库防护林 86.56公顷），

结合小流域治理、丹治、重点区域绿化等工程项目，当年完成水岸绿

化 310 公顷以上。 

3、对照创森指标，做好 2017-2018 年新增水岸绿化情况各项数

据统计和档案资料收集（包括绿化树种、绿化地域、绿化面积等内容）。 

市农业局 

1、继续做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推广秸秆综合利用技术并抓好

示范样板建设，开展农村节能减排宣传教育 4次以上，杜绝焚烧秸秆

垃圾现象。 

2、做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规范定点屠宰企业监管和检疫检测，

严打私屠滥宰，杜绝不合格肉品上市，加强农药兽药经营行业监督，每

半年组织 1次执法检查和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发布工作信息。 

3、强化动植物检疫检测和监测防治工作，保证无重大疫情发生。 

市商务局 

1、全面推进商贸企业“健康细胞”建设和无烟单位创建，督促

指导商场超市摆放花卉绿植盆景、制作发布创建宣传标语、温馨提示

和公益广告，完成无烟商场创建 5个以上。 

2、加强再生资源回收站点规范化管理，继续做好果蔬超市进小

区经营推广工作，在社区（小区）新建便民商业服务中心 3个以上。 

市文广局 

1、督促指导直属媒体做好城市创建和城市管理宣传发动，围绕

居民健康素养基本技能，开办“健康讲堂”、“健康园地”等城市创建

专栏专刊，每月播出健康讲堂 1期以上，刊发健康知识专版 2期以上，

刊播健康公益广告 10条以上。 

2、年内举办城市创建宣传大型演出活动 2 场次以上；组织文艺

团体及文艺工作者开展文明绿色环保主题创作及宣传活动 2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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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名称 专项任务内容 

市卫计局 

1、做好脱贫村卫生创建工作业务指导，督促各县区完成创建国

家卫生镇推荐申报任务和全市农村无害化厕所普及率年度目标。 

2、巩固爱国卫生组织管理、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重点场所卫

生、公共卫生与医疗服务水平，加强疾病预防控制、生活饮用水安全、

公共场所控烟禁烟等行业监督，每半年开展 1 次专项检查，保证生活

饮用水 100%达标，五小门店持证率 98%，规范管理率 95%以上，所有

公共场所禁烟标识完善，室内禁烟措施落实，年内完成 30 个无烟单

位建设任务。 

3、做好“健康细胞”工程和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业务指导，3

月底前分类完成健康机关、健康医院、健康学校、健康企业、健康社

区建设业务培训，每半年组织 1次“健康细胞”督导检查，年内完成

10个健康小屋建设任务。 

4、完成病媒生物孳生地调查摸底和治理任务，4月、9月分别开

展公共区域和重点部位集中消杀，保证病媒生物设施合格率 95%以

上，孳生地治理率 90%以上。 

5、做好疾病预防八项行动组织实施，开展居民健康危害因素及

健康状况监测评估，完成年度卫生与人群健康状况分析报告。 

6、制定全民控烟行动、合理膳食行动、城乡整洁行动年度计划

并认真组织实施，每半年通报 1次工作推进情况。 

市食药局 

1、持续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加强农副产品、水产品、食品

生产加工、经营销售、餐饮服务等环节监管，规范小餐饮、小作坊和

食品摊贩经营行为，及时排查食品安全隐患，保证“三小”证照持有

率 95%以上，规范管理率 90%以上。 

2、加强餐饮服务量化分级管理知识社会宣传，做好分级评定和

动态监管，推进餐饮门店改造提升，保证小餐饮量化分级 B级门店达

到 30%以上。 

3、制定食品放心行动年度计划，每半年开展 1 次专项检查，建

成健康餐厅 500个、食品安全示范街区 4条以上。 

4、积极推进餐饮集中街区病媒防制市场化运作模式，督促餐饮服

务单位落实餐厨垃圾规范收集处置和“三防”设施设置，保证原料储存、

区域环境等达到卫生要求，“三防”设施设置率和正确使用率 95%以上。 

5、督促指导药品超市和经营网点免费为群众提供血糖、血压、

身高、体重等基本信息测量服务。 

市旅游局 

1、督促指导各景区景点做好全民健身运动和体育赛事服务工作，保

证每个景区景点设置有规模适宜的健康步道、健康长廊和健康温馨提示。 

2、督促指导开展生态旅游镇及生态旅游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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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名称 专项任务内容 

市体育局 

1、制定全民健身行动年度计划，每半年开展 1 次督导检查，通

报检查结果。2、加大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维护，保证公共体育设施社

区覆盖率 70%以上，乡镇覆盖率 60%以上，每个行政村配备有基本公

共体育和健身设施。 

3、规范开展国民体质监测，组织大型体育赛事 12次以上。 

4、健全基层全民健身指导服务队伍，以行业部门、社区小区为

单位组织多样性体育健身活动 50场次以上。 

市司法局 
利用法制宣传月等有利时机，组织中心城区各级各部门开展城市

创建、城市管理等法律法规宣传活动 4次以上。 

市安监局 

1、指导重点企业全面开展健康企业建设，督促用人单位落实职

业病防护措施和危害因素监测，做好劳动者职业健康教育和健康体

检，每季度开展 1次职业病防治监督检查，通报检查结果。 

2、加强危险品生产加工、储存运输等环节监督管理，确保不发

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 

市工商局 

1、加强市场经营秩序、环境卫生监管，督促指导农贸市场按照

标准和功能分区实施提升改造，每季度对各类市场开展 1 次检查评

比，通报检查结果。 

2、每季度开展 1 次非法广告发布执法检查，全面取缔非法医疗

广告、户外烟草广告和影响人身健康的虚假广告。 

市民宗局 

发动少数民族群众支持参与城市创建和城市管理工作，组织开展

环境治理、行为劝导等公益活动 4次以上，协调解决东关正街、南正

街等少数民族聚集区各类经营商户入室入店规范经营。 

市科协 

1、全年组织开展生态文明科普教育活动不少于 4 次，不断提高

全民科学素质和生态文明意识。 

2、对照创森标准认真做好 2017-2018 年度创森档案资料归集，

做到各类统计数据、支撑材料的归集不遗漏，按规定程序入档和收集

相关统计数据。 

团市委 

市总工会 

市妇联 

1、落实青年志愿者、巾帼志愿者等志愿服务，每季度开展 1 次

群众性健身活动宣传引导和不文明行为劝导活动。 

2、组织青少年、职工和妇女开展认建认养、义务植树等绿色环

保活动，有组织有活动有印证资料。 

安康日报社 

安康电视台 

安康广播电台 

继续开设城市创建宣传专栏，在醒目位置刊播创建公益广告，对

城市创建工作进行舆论引导，利用“曝光台”、“市民访谈”等创建栏

目，及时报道城市创建工作动态。 

市统计局 
继续做好国卫、国森巩固和城市创建、城市管理等工作群众知晓

率、支持率和满意度调查统计，每半年形成 1次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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